
修订草案进一步明确上级
工会帮助 、 指导基层职工组建
工会 、 开展工作的职责 。 其中
规定 ， 企业 、 事业单位以及其
他组织开业或者成立6个月尚未

组建工会、 职工有建会意愿的，
上级工会应当派员帮助和指导职
工组建工会。 通过上级工会组织
的人员和物质支持来推动保障基
层工会工作的顺利开展。

明确上级工会指导基层工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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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热议
修订草案并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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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住房公积金和社保怎么缴纳、 怎么调整？ 劳模推荐谁？ 国企和事业单位如何裁员、 分流职工？ 今后， 这
些可能都得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后， 才能实施。 昨天，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了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 （修订草案）》 议案。 修订草案对2002年修订的现行
办法进行了二十四处修改， 包括扩大工会会员身份条件的范围， 修改了需经职代会审议通过的事项。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在
此次修改草案中 ， 提到两个数
据， 分别是建会率为62.76%和职
工入会率64.1%。 “这表示建会
和 入 会 率 还 有 很 大 的 上 升 空
间。” 市人大代表张志伟分组审
议时说 ， “目前 ， 有的企业建
会比较困难 ， 修订草案中 ， 只
规定了 ‘应当建’ 和 ‘支持建’
两个问题 ， 草案中能不能针对
‘建会’ 多做一些规定。”

修 订 草 案 中 ， 新 增 一 条
“同一区域或者行业的基层工会
委员会 ， 可以建立区域性或者
行业性的工会联合会。” “这与
产 业 工 会 相 比 ， 怎 么 区 分 把
握？”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市人
大代表荣华说 。 另外 ， 针对条
例草案中规定 “职工200人以上
的企业 ， 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
织的工会 ， 可设专职工会主席
或者副主席 ， 工会应当根据工
作需要， 设工会专职工作人员，
具体人数由工会与单位协商确
定。” “200人以下的企业， 工会
干部人数怎么安排？” 荣华认为
这些在条例中应该规定清楚。

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即可协商
我市新修订《工会法》实施办法将为职工维权提供更加完善保障

对原办法章节修改二十四处
按照目前全市法人单位及

其从业人员数量统计 ， 各级各
类企事业单位已建工会组织28.4
万个 ， 建会率为 62.76% ， 会员
629.3万人， 职工入会率64.1%。

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袁芳在对修订草案作
说明时介绍 ，现行的 《北京市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
法》于2002年修订，由于相关法律
法规对于保障工会组织依法履
职规定的比较原则，缺乏具体的
维权渠道和维权形式，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工会组织作用的发挥。
“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非公企业
对民主管理 、平等协商 、厂务公
开等方面重视不够，工会和职工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很困难；有
一些企业存在干涉和限制企业工
会依法履职， 以及打击报复工会
干部的情况；还有一些企业少缴、
拖延或拒缴工会经费， 影响工会
组织活动的开展。 ”

在新形势下规范工会依法有
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需要通过
立法重新界定工会、 企业和相关
主体责任。 此前， 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在市人大常委会网站上向
社会公开， 共收集各方反馈意见
163条， 根据各方意见， 对修订
草案稿修改完善， 数易其稿。

修订草案保持了原办法中的
章节体系， 共七章六十九条， 作
了二十四处修改。

此次， 修订草案扩大了工会
会员身份条件的确定范围， 解决
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入会问题，
为其入会成为工会会员确立法规
依据。

袁芳介绍说， 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 劳动就业形式日趋多样
化， 职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且与
用人单位建立了明确的劳动关
系， 大量原本主要从事农业劳动
的劳动者进入城市加入到工人队
伍中， 还有一部分劳动者随着物
质财富的积累在取得工资收入的
同时， 也获得了各种投资收益，

部分职工股东直接参与企业股权
分配。

原有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
来源作为会员入会条件的规定，
已经不完全符合当前职工发展的
现实状况。 为此， 修订草案增加
“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表
述， 将原条款修改为 “本市的企
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其他组织
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以及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
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
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
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

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入会将有法规依据

对职工维权过程中出现的困
难 和 问 题 ， 此 次 修 订 草 案 增
强 了 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平等
协商的保护力度。 为解决实际中
存在的协商不平等、 企业推诿协

商的问题， 修订草案第二十二条
扩大了平等协商的范围， 在列举
具体事项之外， 增加了 “直接涉
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 即
可进行平等协商的条款。

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即可协商

修订草案细化了工会作为代
表职工维权的组织在参加有关监
督检查、 听取企业裁员意见说明
方式、 提出劳动处理建议、 监督
企业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具体程
序， 根据上位法和有关法律规定
细化了各方职责。

规定工会应当依法配合有关
部门做好劳动法律、 法规的监督

检查工作。
同时规定， 企业符合法定情

形确需裁减人员时， 应当提前30
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
会的形式， 向职工说明情况， 听
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 企业自
裁员之日起， 6个月内录用人员
的， 应当 “依法” 优先录用被裁
减的人员。

裁员应当提前30日通过职代会说明

修改需经职代会审议通过的事项
新增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

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的规
定， 修改了需经其审议通过的事
项。

修订草案中规定了需经职工
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的具体
事项， “集体合同草案、 职工福
利基金使用方案、 住房公积金和
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和调整方案、
劳动模范的推荐人选、 企业安全

生产工作情况等重大事项以及国
有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事业单
位合并、 分立、 改制、 解散、 破
产实施方案中职工的裁减、 分流
和安置方案， 应当提交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 法
律、 法规规定应当提交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 通过、
决定的事项， 企业、 事业单位以
及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办理。”

此次修订对违反工会法的法
律责任做了进一步程序性的细
化。 “妨碍工会组织职工通过职
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依法行使
民主权利的； 拒绝或者拖延进行
平等协商的； 非法撤销、 合并工
会组织的； 妨碍工会参加职工因
工伤亡事故以及其他侵犯职工合

法权益问题的调查处理的。” 如
发生这些情况， 由市或者区、 县
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依法处理。
同时新增 “拒不改正的 ,由劳动
行政部门纳入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档案，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纳入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 的表
述。

违反工会法拟纳入企业信用档案

记者： 市人大和市总工会为
草案修订做了哪些工作？

北京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由于现行的实施办法部分内容已
经相对滞后， 在2013年， 北京市
总工会与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办公室和法制办联系， 提出修改
条例。 两年来， 到不同性质的企
业进行调研、 召开座谈会等， 共
60余次， 包括国有企业、 民营企
业、 外资企业等， 座谈的对象包
括政府代表、 职工代表和企业代
表。 共征求了66类、 300多条意
见， 集中在工会组织建设、 权利
义务、 工会经费管理和法律责任
四大方面。

今年5月5日， 经内务司法委
员会讨论通过了修订草案。

实施办法出台将为职工
维权提供更加完善保障

调研召开座谈会60余次

记者 ： 此次修改草案从调
研、 座谈中吸收了哪些意见？

北京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原办法中规定， 国有企业、 国有
控股企业、 集体企业以及事业单
位的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职工大会， 依法行使民主管理的
权利， 工会负责职工代表大会或
者职工大会的日常工作。 在调研
中， 很多基层工会干部、 职工反
映， 在非公企业职工参与民主管
理比较难， 受现有条款限制。 另
外， 之前， 工会在劳动法律监督
方面力度比较弱。

此次加大了监督的严肃性，
规定政府或有关部门在接到工会
提出的申请后， 应在15个工作日
内向工会反馈处理结果。

打破所有制建会限制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北京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办法 （修订草案）》 议案。 张立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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